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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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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历史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遗嘱继承制度，较多学者持肯定意见，只是对遗嘱继承制度的适用范围有不同看

法。魏道明先生《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以下简称魏文）一文则基本上持否定意见，认为：“中

国古代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制度的产生，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的普遍化和血亲关

系的相对淡化为前提条件，而中国古代不具备这些条件;中国古代的法律仅允许被继承人在‘户绝’时适

用遗嘱，有子时则必须实行法定继承，与普通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相去甚远;虽然中国古代有实行遗嘱

继承的个别实例，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存在遗嘱继承制度。”不过，笔者觉得，魏文在对古代遗嘱继承制

度的概念阐释以及“对史籍所载遗嘱继承实例”一节的选择分析有欠缺之处，从而影响了其结论的正确

性。下面主要就唐宋时期的遗嘱继承制度略述己见，希望有助于讨论的进行。 

    
    笔者认为，根据遗嘱继承的一般概念，揆之史实，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在非“户绝”即有承分

人的条件下也适用遗嘱继承制度。现代民法学对“遗嘱继承”的定义是：“遗嘱继承是法定继承的对称。

它是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进行继承的一种继承制度。”“由于在遗嘱中，遗嘱

人可以指定其继承人及继承遗产的种类、数额（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等，故遗嘱继承又称为‘指定继

承’。”可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也可以包括法定继承人在内，换言之，在有法定继承人的条件下并不排斥

被继承人采用遗嘱继承方式。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有法定继承人而采取遗嘱继承方式是由来已久的习

俗。例如，《敦煌契约文书辑校》辑有5份《遗书样文》。目前能见到的这类遗嘱样文虽然只有5份，但它

们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其显性共性在于遗嘱的指定继承人都包括法定继承人在内;其隐性共性则在于，

它们说明在有承分人时采取遗嘱继承形式在唐五代社会生活中是相当流行的习俗，而非个别事例，因此遗

嘱样文才有必要出现并书写流传以适应实际需要。 

    
    魏文还从遗嘱自由、财产私有权等方面论证中国古代在非“户绝”条件下不可能出现遗嘱继承制度。

我认为魏文的分析未能充分考虑中国古代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的特点及其对遗嘱继承制度的影响，从而对

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做出过于“现代化”的解释。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在有承分人即非“户

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是为社会习俗认可并受法律一定保护的社会现实，它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能采取遗嘱继承方式的被继承人有严格的身份地位限制，必须是父祖尊长；二是由于家庭或家族共财

制度赋予父祖尊长以支配财产的特权，因此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遗嘱自由。对此，下面列举几种史实试加论

证。第一种，遗嘱中诸子并非都得到遗产。第二种，遗嘱中诸子均分一部分财物，而其余财产嘱与他人。

第三种，除承分人外，将部分财物嘱与非承分人的侄子。第四种，因承分人不孝，将承佃权嘱与婿。第五

种，有子，将部分财产以嫁资的形式遗嘱与婿。第六种，有养子，将部分财物遗嘱与女。第七种，妻在，

夫将财产遗瞩与妹和女。 

    
    从上述几种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事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在实行法定继承的

同时，存在着遗嘱继承制度，被继承人在设立遗嘱处理遗产时有一定的自由，并且为法律和习俗所认可。

同时，从这些史实中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遗嘱自由如同现代一样是有限制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第

一，是遗嘱人的身份限制。不难看出，享有一定的遗嘱自由权利的人都是父祖尊长，只有他们才能通过立

遗嘱的方式决定身后家产的分配形式。第二，是指定继承人的身份。在多数场合，指定继承人多是法定继

承人或是家族成员。超出法定继承范围的遗嘱继承，必须在古人所谓的“情理”之中。中国古代遗嘱继承

制度之所以表现出既有一定自由又受到很大限制的特点，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一方

面，中国古代家庭或家族共财的习俗上升为礼法，赋予父祖尊长支配家产的特权。另一方面，共财关系中

父祖尊长对家产的支配权并不等同于个人所有权。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不仅在“户绝”时适用遗嘱继承，在非“户绝”（即有承分人）

时同样适用遗嘱继承。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的存在及其特点，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当时家庭或

家族共财制度的特点，特别是父祖尊长对财产的支配特权。 

    
    
    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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